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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第 1次化性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4 年 6 月 20 日(五) 上午 10 時 00 分 

二、開會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實體與線上併行) 

三、主持人：王簡任技正慧雯                         紀錄：張嫺楨 

四、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冊及視訊會議出席人員名冊 

五、討論議題： 

議題一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案) 

案由：在 113 年第一次化性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之會議紀錄中提到「當

同材質及主要構件，僅花紋或顏色不同時，可免辦理核備」。 

說明：對於「不同花紋/顏色，且與申請證書上顯示的型號不同」時，是否

需要申請核備？目前遇到情況：客戶對於同外型但不同顏色之旅行

箱，型號設定為 OOO-BL、OOO-YL、OOO-BK，因加入顏色的識別，而

被視為不同型號，需要申請核備。 

決議：依本局 105 年 10 月 17 日「行李箱型式分類暨檢驗一致性研討會」

會議紀錄，關於討論事項(1)之決議辦理。 

議題二 (檢驗行政組提案) 

案由：現有旅行箱之箱體材質相同，但因結構有異(中間有拉鍊可直接取出

箱內物品)，是否視為旅行箱構件(含箱體材質)變更？ 

說明： 

(一) 依據檢驗技術組 105 年 10 月 17 日召開「行李箱型式分類暨檢驗一致

性研討會」討論事項(3)決議 1說明，旅行箱構件(含箱體材質)變更，

被認定為系列型式增加。 

(二) 箱體材質變更會影響箱體物性，就增加系列按上述一致性研討會決議

所對應試驗項目為落下試驗、行走試驗、裝載試驗等 3項。因行走試

驗主要是針對載重對輪子的影響；而裝載試驗主要是針對載重對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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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如載重不變，建議此部分僅做落下試驗即可，惟仍被認定為

系列型式增加。 

決議：依目前各式旅行箱測試實例，對於相同箱體材質之開箱拉鍊設計位

置是否會影響結構及落下試驗結果未有實證，爰維持現行視為零配

件不同而無需試驗，後續則請檢驗行政組規劃是否以市場購樣計畫

針對此議題進行探討。 

議題三(檢驗技術組提案) 

案由：業者洽詢表示床邊嬰兒床原本設計為床底板由一中置橫桿支撐，該

設計已驗證通過並獲得證書，現業者變更設計為由兩根橫桿均勻分

布支撐，以上設計變更業者應以系列型式或核備方式送件申請較合

宜? 

說明：床邊嬰兒床底座橫桿由一支變為兩支均勻分布支撐商品與嬰兒重量。 

決議：依床邊嬰兒床商品檢驗作業第 6 點型式認定規定，在有零組件變更

的情況下，若材質與原本通過證書之商品相同，應列為系列型式。

若變更後床邊嬰兒床商品尺寸比原本通過證書之商品大，則應把本

次欲申請驗證登錄之商品列為主型式。 

議題四(臺南分局提案) 

案由：討論有關聚氯乙烯(PVC)塑膠管材材質氯乙烯單體(VCM)含量檢測方

法一致性。 

說明： 

(一) 依據總局 1140425 本局第 38次業務會報局長裁(指)示事項辦理。 

(二) 有關 PVC 塑膠管材材質須檢測 VCM 含量之商品、適用國家標準及檢驗

單位如下表： 

適用範圍 國家標準 版次 產品別 檢驗單位 

自來水用硬質

PVC 塑膠管 

CNS 4053-1 

106 年版 

正字標記產品及

應施檢驗商品 

臺南分局

(化工產品

科) 自來水用硬質 CNS 2334 正字標記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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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 塑膠管件 

耐衝擊硬質 PVC

塑膠管 

CNS 14345 

耐衝擊硬質聚氯

乙烯塑膠管接頭 

CNS 15010 111 年版 

(三) 上述國家標準在106年11月以前，關於管材氯乙烯單體含量試驗係「依

我國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聚氯

乙烯塑膠類之檢驗』之規定試驗。」，106 年 11 月以後，則以勘誤表

方式增加「惟可參照 ISO 6401 採用頂空進樣」文字 

(四) 臺南分局為「PVC 塑膠管材專業實驗室」，於 109 年評估建置檢測設備

時即參照 ISO 6401 採頂空進樣方式，希望藉由本次題案討論未來採用

方法之一致性或優先順序。 

(五) 茲整理比較各試驗方法如下表： 

試驗方法 設備 進樣方式 描述 

衛福部公告

方法 
GC-MS 液體進樣 

本局目前無實務經驗；建置評

估時主要考量是逸散問題，施

作困難，回收率不易達成 

ISO 6401 

GC- 合 適 之

偵檢器及頂

空進樣器 

氣體進樣 

採用 VCM高壓氣體配製氯乙烯

標準溶液(溶劑是 DMAc)稀釋

後再配製檢量線(檢量線標準

液不含甲醇)；但 VCM 高壓氣

體鋼瓶因 VCM為毒化物且鋼瓶

效期等危險問題 

臺南分局依

CNS 及參照

ISO 6401之進

樣方式 

GC-MS 及頂

空進樣器 

採用市售 VCM溶於甲醇之氯乙

烯標準溶液，以 DMAc 稀釋後

再配製檢量線(檢量線標準液

含微量甲醇)，回收率介於

80%~120% 

(六) 臺南分局無採用衛福部方法之實務經驗，目前係參照 ISO 6401 建立檢

測能量，與 ISO 6401 之差異僅氯乙烯標準品不同，影響甚微。另經查

相類似之標準有 GB 31604.31，亦是依據 ISO 6401 而制定，內容與臺

南分局採用方法大致相同，均採用市售溶於甲醇之氯乙烯標準品，不

同之處在於臺南分局採用質譜偵檢器，而 GB 則採用 FID 偵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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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參採臺南分局意見，有關聚氯乙烯塑膠管材材質氯乙烯單體含量檢

測方法，優先選擇參照 ISO 6401 採頂空進樣方式；倘無頂空進樣器

設備則採用衛福部「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聚氯乙烯塑膠

類之檢驗」。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上午 10 時 50 分。 





1 1 4 年第 1 次化性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  
視訊會議出席人員名冊  

會議時間：114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會議地點：第一會議室(實體併視訊)   

主持人：王簡任技正慧雯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檢驗行政組 技士 皇甫建安 

新竹分局 
技正 吳淑惠 

技正 劉玟均 

台中分局 

科長 姚惠良 

技正 陳素燕 

技士 廖文貞 

技佐 鄒錦 

台南分局 科長 錢鋒銘 

高雄分局 

技正 陳春美 

技正 曾善章 

技士 鄭予崴 
 

 



 

花蓮分局 技術員 李佳璇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楊超然 

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胡景灝 

財團法人台灣玩具暨生活用品研發檢測中心 王偉豪 

標準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佳璇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黃淑貞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劉淑娟 
 

 

 

 

 


